[bookmark: _GoBack]关于做好2026年度困难职工调查申报的
通  知

各县、区总工会，各有关单位工会：
为进一步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切实做好城市困难职工帮扶救助工作，及时掌握困难职工家庭生活状况，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扶贫帮困中的作用，推动精准帮扶各项政策的落实，2026年困难职工申报建档工作将进行分级建档，分为深度困难职工、相对困难职工、意外致困职工，现对2026年度困难职工的申报和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及申报条件
（一）申报对象
1、具有本市劳动关系的职工且有一年以上事实劳动关系职工（需提供劳动合同及相对应的社保证明）；
2、长期居住在本市，生活遇到特殊困难的农民工且有一年以上事实劳动关系职工（需提供劳动合同及相对应的社保证明）；
3、临时下岗失业人员（特指下岗失业时间在两年内人员，需提供两年内由下岗前所在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
4、夫妻双方均符合上述条件的，以有单位方申报，夫妻双方不得重复申报。
（二）申报条件
1、深度困难职工申报条件
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具体是指家庭收入扣减刚性支出必要费用后，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均纯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因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致困因素导致的家庭刚性支出）低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每人738元）的职工家庭。包括：
①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但还存在患病、子女上学、伤残等其他刚性支出的困难职工家庭（需提供2025年度低保证、职工身份证明、残疾证、子女学籍证明、医药费诊断记录等材料）。
②企业关停并转过程中下岗失业、停发或减发工资，造成家庭收入扣减因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刚性支出和必要就业成本后，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职工家庭（需提供两年内下岗前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及其他相关资料）。
③本人或家庭成员因患重特大疾病、伤残等因素，导致家庭收入扣减重特大疾病、伤残支出和长期照料费用后，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职工家庭（需提供2025年的医药费发票、伤残支出等花费证明）。
2、相对困难职工申报条件
相对困难职工家庭，具体是指家庭收入扣减因病、因残、因子女上学等刚性支出和必要就业成本后，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以内的职工家庭。
3、意外致困职工申报条件
意外致困职工家庭，具体是指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患重大疾病（重大疾病病种可参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和地方政府公布的重大疾病、地方罕见病病种目录，以及工会开展互助保障重大疾病计划覆盖的病种），在获得各类赔偿补偿、保险支付、社会救助和社会帮扶后，生活仍暂时有困难的意外致困职工，应符合家庭收入扣减意外致困造成必要支出费用后，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3倍。 
意外致困职工家庭包括：①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社会安全等重大事件中负伤致残、染病或牺牲的职工家庭；②本人或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产生数额过大的救治费用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职工家庭；③因发生自然灾害或重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造成重大人身伤害或住宅、家庭生活必需用品损毁严重，责任赔付不能及时到位，导致基本生活暂无着落或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职工家庭。
4、困难职工家庭建档排除性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困难职工家庭： 
①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或自费出国（境）留学的。 
②本人或家庭成员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③存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高消费行为。 
④拒绝配合调查、核查，致使无法核实收入的家庭。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家庭人口变动及财产变动情况，提供虚假申请材料、证明及核对授权书的家庭。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故意采取其他规避法律、法规的行为造成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的人员。 
⑤人均金融资产超过当地同期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0倍的。
⑥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且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拥有、经常使用各种机动车辆的（残疾、患病职工用于功能性代步除外）不纳入深度困难职工档案。
⑦本级工会集体研究确定的不应建档情形。
二、申报程序及帮扶内容
（一）申报程序
1、申请：
（1）线下申请：困难职工家庭申报按工会隶属关系逐级上报。在职职工家庭符合困难职工家庭认定条件的，由本人自愿向所在单位工会提出申请；符合建档条件的下岗失业人员，可以向居住地街道（社区）工会提出申请。如用人单位、街道（社区）尚未成立工会的，可向上一级工会或县级以上工会帮扶中心（职工服务中心）提出申请。申请人须全面真实提供有关申请材料。夫妻双方不在同一单位的，一般以户主为主建立档案，不得在双方单位（地区）同时申请。
（2）线上申请：①职工网上注册登录。本省区域内职工可通过“江苏工会服务网”（电脑端http://www.jsghfw.com）或“江苏工会”（手机端），使用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或支付宝账号实名注册登录。②职工申报困难救助。职工可通过“江苏工会服务网”首页服务大厅或“江苏工会APP”首页，点击“困难帮扶”板块，进入“困难职工申请”页面。职工根据工作或家庭所在地选择查看当地工会困难职工建档标准。职工自我评估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可进行困难职工在线申报，在线申报内容包含个人和家庭成员基本信息、住房情况、收入支出情况、致困原因等，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2、调查：基层工会接到申请材料后，安排2名以上调查人员入户核实，填写《困难职工家庭入户调查表》，并留存不低于2张走访照片等影像资料。
3、公示：经基层工会初审符合条件的，在申请人申报单位或申报街道（社区），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区、局（公司）工会。
4、审核：区、局（公司）工会对上报的困难职工材料进行审核，并对全部的申报家庭进行实地抽查，抽查后在《调查表》中，“是否实地抽查”、“抽查人签字”两处签字，审核符合条件的附相关材料报市总工会。
5、审批：市总工会对上报的困难职工材料进行审核，并通过电话、入户等方式抽查，对通过审批的困难职工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6、建档：经公示无异议的困难职工家庭按《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职工家庭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在30个工作日内建立纸质档案，电子档录入困难职工信息管理系统。
7、发证：对通过审核的特困职工按分类标准，发放深度困难《特困职工证》，相对困难《特困职工证》和意外致困《特困职工证》。
（二）帮扶内容
1、生活救助项目。主要用于困难职工家庭基本生活支出、住房、取暖降温等方面生活保障，根据生活困难程度分档补助。
2、医疗救助项目。主要用于困难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患重特大疾病、罕见病、重病残疾护理、患慢性病长期服药、感染重特大传染病等，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等报销，以及互助保障和其他部门救助后，仍然难以承担的医疗医药费用补助，根据个人负担轻重分档补助，总额不超过个人负担部分。
3、助学救助项目。主要用于困难职工家庭子女上学期间所需生活费、路费和其他必要支出，及工会勤工俭学项目岗位补贴，根据不同教育阶段需求和实际学费支出等情况分档补助。
三、申报材料
1、职工本人书面申请（职工本人签名）；
2、《困难职工申报表》（基层工会负责审核填写完整，按要求盖章，表格下方“申请人签名”处由职工本人签名）；
3、《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4、申报人员需提供1寸照片（1张）；
5、职工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6、家庭《户口簿》全套复印件（含首页和正面）；（子女单独成家的不再列入家庭成员；多个兄弟姐妹的，其父母赡养费用应分担计算）；
7、职工及家庭成员收入证明等。在职职工可提供至少一年的工资收入银行流水;单位为其缴纳社保不发放工资的转岗职工，有劳动能力未提供工资收入银行流水按连人社发【2024】6号文标准执行；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暂时失业人员和因病等各种原因无法参与劳动的人员需提供无劳动能力、疾病诊断等相关证明；家庭成员中存在有劳动能力未提供收入证明按连人社发【2024】6号文标准执行并提供其社保证明复印件；家庭成员中的退休人员需提供一年的退休工资收入银行流水（职工及家庭成员收入填写附件12表）；
8、在职职工需提供单位缴纳的本人的社保证明和相对应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临时下岗职工需提供两年内下岗前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复印件，低保职工需提供当年度低保证复印件；
9、家庭成员有残疾的，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复印件；
10、患重大疾病的职工或家庭成员应提供医院出具的疾病诊断证明或出院小结，并提供2025年符合医保的医药费发票复印件（医药费发票复印件要求清晰有效，工作人员将每张发票上的个人自付金额用铅笔标注，并填写附件13表）；
11、子女上学的，需提供学校证明（学校盖章）或学生证复印件（学生证上学生姓名、所在年级、学校名必须清晰）；
12、如意外伤害丧失劳动能力的，需提供劳动鉴定委员会的证明或医院的病情证明；
13、夫妻离异的家庭应提供离婚协议书或法院裁决书，丧偶的应提供死亡证明；
14、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联系卡（审核通过的困难职工填写）；
15、困难职工家庭不同房间照片2张（照片由基层工会入户调查人员拍摄，照片中必须有调查人员身影并备注调查人员姓名），纸质版作为上报附件；
16、本人建设银行卡复印件；
17、承诺书。
四、退档程序
1、困难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予以退档：
（1）因学致困的，受助家庭子女已毕业；
（2）因病致困的，受助家庭病人已治愈或已死亡；
（3）家庭人均收入提高，生活状况改善，超出困难职工认定标准的；
（4）申请人已经死亡的；
（5）已实行社会化管理的退休人员；
（6）其他不符合建档要求的。
2、退档流程
（1）申请。在困难职工申报及审核过程中，当困难职工本人符合脱贫清理情形时，由困难职工本人向单位工会或街道（社区）工会提交《困难职工退档申请》，本人不愿意书面申请退档的，由所在单位工会或街道（社区）工会书面提出退档申请。
（2）告知。职工所在单位工会或街道（社区）工会接到《困难职工退档申请》后，向退档困难职工递交《困难职工退档告知书》，困难职工本人在告知书上签字，正式脱贫。
（3）退档。对脱困职工，单位工会或街道（社区）工会收回其《特困职工证》，填写《困难职工脱困情况表》，并及时报送市总工会备案、注销。
（4）回访。对刚刚脱离困境的职工家庭，基层工会工作人员要继续关注其家庭生活动态，开展入户回访，有书面回访记录。
五、工作要求
1、各级工会组织要高度重视，贯彻通知精神，组织入户走访，认真核实情况。调查摸底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基层工会负责申报材料初审、调查走访和申报公示；各区总工会及相关单位工会负责申报对象的审核和档案材料的管理，抽查走访；市总工会负责审批和随机调查走访。
2、申报工作要按照工会组织隶属关系实施，避免重复申报；各级工会组织要与当地民政部门加强沟通和核对，避免多头申报。
3、申报对象要按照要求如实准确填写申请表格，各级工会要认真仔细核对申请对象的填报信息，做到完整、真实、详细。
4、依据建档标准，严格审核申报材料，对符合建档条件而未入档的，及时入档；对不符合建档条件、亡故、子女毕业等原因脱困的，要立即按流程退档。做到公开透明、程序到位，不漏报、虚报、瞒报。
请各级工会于2025年10月24日前将本系统困难职工申报相关表格和材料报送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联系人：胡碧云，联系电话：0518-85400640

附件：1、困难职工申报材料明细表
2、困难职工申报表
3、困难职工信息汇总表
4、困难职工实名制汇总表
5、困难职工精准帮扶解困脱困统计表
6、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7、困难职工家庭入户调查表
8、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联系卡
9、困难职工退档申请
10、困难职工退档告知书
11、承诺书
12、职工及家庭成员工资收入汇总表
13、职工及家庭成员2025年医药费汇总表
14、职工家庭收入和刚性支出核算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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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请救助类型：生活救助       助学援助       医疗救助   
级        别：深度困难职工   相对困难职工   意外致困职工 

困难职工申报材料明细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人口：   人
1、申请书            13、子女就学资料  
2、申报表             14、残疾证明资料  
3、授权书             15、丧失劳动力证明  
4、公示材料          16、单亲证明资料  
5、身份证复印件       17、疾病资料  
6、户口簿复印件 ______份      18、意外事故等资料   
7、收入证明   ______套         19、申报职工1寸照片  
8、入户调查表      20、符合医保医药费发票（申请大病提供）
9、下岗证或劳动合同及养老保险证明（单位缴）  
10、入户调查照片          21、承诺书 
11、解困脱困联系卡         
12、建行卡复印件         
已提交的符合医保医药费发票自付金额合计__________（申请大病救助填写）

注：此附件为申报材料封面，申报材料按顺序排好。“”处打钩，“___”处标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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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困难职工申报表
	是否为2025年度在档困难职工
	
	是否低保
	
	困难职工证号
	

	姓名
	民族
	性别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健康状况
	残疾类别
	工作状态
	劳模类型

	
	
	
	
	
	
	
	
	
	

	住房类型
	建筑面积
	手机号码
	其他联系方式
	邮政编码
	工作时间
	所属行业
	婚姻状况
	户口类型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企业状况
	是否单亲

	
	
	
	
	

	本人月平均收入
	家庭其他非薪资年收入
	家庭年度总收入
	家庭人口
	家庭月人均收入
	户口所在地行政区划
	医保类别

	
	
	
	
	
	
	

	是否有一定自救能力
	
	是否为零就业家庭
	

	家庭
主要
成员
	姓名
	关系
	性别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健康状况
	月收入
	身份
	医保类别
	单位或学校

	
	
	
	
	
	
	
	
	
	
	
	

	
	
	
	
	
	
	
	
	
	
	
	

	
	
	
	
	
	
	
	
	
	
	
	

	
	
	
	
	
	
	
	
	
	
	
	

	
	
	
	
	
	
	
	
	
	
	
	

	致困原因(个人或家庭成员)
	1.无劳动能力；     2.有劳动能力而未就业；     3.下岗失业；        4.未参加社会保险；    5.社会保险待遇落实不到位；
6.患重特大疾病；   7.遭受自然灾害；           8.遭受意外事故；    9.子女上学；          10.其他。

	
	主要致困原因（限选一项）：
	年度必要支出
	
	次要致困原因（最多选三项）：

	建设银行借记卡卡号
	
	持卡人姓名
	

	基层工会意见：


(签章)
	区、局（公司）工会意见：


(签章)
	申请职工签名：



附件3
困难职工信息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特困证号
	家庭住址
	重大疾病
	子女教育
	住房
	家
庭
人
口
	是
否
医
保
	是否单亲
	月家庭收入（元）
	致困
原因
	联系
电话

	
	
	
	
	
	县(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本人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类型
	患者与职工关系
	是否有子女上学
	在何学校就学
	年
级
	是否自购房
	是否公积金贷款
	
	
	
	
	
	

	1
	
	
	
	
	格式为“xxx区xxx（乡镇）街道xxx村（社区）”以便导入二次报销系统
	
	
	
	
	
	
	
	
	
	
	
	
	

	2
	此项涉及二次报销，请确保正确。
	此项涉及二次报销，请确保正确。
	
	
	此项目涉及二次报销，请确保正确。
	
	
	
	
	
	
	
	
	
	
	
	
	

	3
	
	
	
	
	
	
	
	
	
	
	
	
	
	
	
	
	
	

	4
	
	
	
	
	
	
	
	
	
	
	
	
	
	
	
	
	
	

	5
	
	
	
	
	
	
	
	
	
	
	
	
	
	
	
	
	
	

	6
	
	
	
	
	
	
	
	
	
	
	
	
	
	
	
	
	
	


附件4
困难职工实名制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建设银行卡卡号
	持卡人姓名

	1
	　
	　
	　
	　
	　
	此项涉及慰问金发放，请确保正确。
	此项涉及慰问金发放，请确保正确。

	2
	　
	　
	　
	　
	　
	　
	　

	3
	　
	　
	　
	　
	　
	　
	　

	4
	　
	　
	　
	　
	　
	　
	　

	5
	　
	　
	　
	　
	　
	　
	　

	6
	　
	　
	　
	　
	　
	　
	　

	7
	　
	　
	　
	　
	　
	　
	　

	8
	　
	　
	　
	　
	　
	　
	　

	9
	　
	　
	　
	　
	　
	　
	　

	10
	　
	　
	　
	　
	　
	　
	　





附件5

困难职工精准帮扶解困脱困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责任人
	脱困原因

	
	
	
	
	
	
	

	
	
	
	
	
	
	

	
	
	
	
	
	
	

	
	
	
	
	
	
	

	
	
	
	
	
	
	

	
	
	
	
	
	
	

	
	
	
	
	
	
	

	
	
	
	
	
	
	



此表纸质文件需盖章报市职工综合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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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0
	5
	1
	8
	
	
	2
	6
	
	
	
	
	
	
	
	
	
	


（注：上面方框内为工作人员填写的授权书编号）
江苏省_____市_____县（市、区）困难职工家庭
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为申请工会组织困难帮扶，本人及家庭成员现就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授权、承诺：
一、____________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我们全家共同推荐的申请人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具体申报经办人，其申请和经办行为代表全家的意愿。
二、本人及家庭成员已了解并愿意遵守困难帮扶和信息核对等有关政策规定，所提供的材料全部真实有效，所申报的家庭收入和财产全部真实完整，如有虚假或瞒报，愿意接受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
三、本人及家庭成员同意授权工会委托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及其指定的经济状况核对机构对本家庭成员的收入和财产等信息进行核对，包括到公安、人社、住建、国土、交通、工商、税务、公积金等相关部门，以及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进行核对。并自愿接受、配合基层工作人员按规定进行入户调查、民主评议等工作。
四、本授权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如经核对不符合要求，则授权终止；如经核对符合要求，则授权在享受帮扶救助期间内有效。家庭成员发生变化或再次申请，需重新签署授权书。
五、本授权书一式三份，一份由家庭保管，一份作为申报资料，一份作为经济状况核对机构核对依据并存档。
家庭成员签名、身份证号码和摁指模印
	同意核对签名
	与户主关系
	身份证号码
	指模印

	
	户  主
	
	

	
	
	
	

	
	
	
	

	
	
	
	

	
	
	
	

	
	
	
	

	
	
	
	

	
	
	
	

	
	
	
	


注：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由其法定监护人代签并摁指模印。
基层工会工作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连云港市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
填写说明

根据《关于使用全省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的通知》要求，从2019年3月1日起，申请工会帮扶救助的职工家庭必须签订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以下简称“授权书”，授权书样式见附件）。
1、授权书是职工家庭申请工会帮扶救助时必须提交的申请材料，需要职工本人及家庭成员分别签字并摁指模印，其纸质档案要与困难职工家庭档案资料一并保存，以备查验。
2、授权书编号的18 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第1-4 位为所在设区市地方区号，0518表示连云港。
第5-6位为各县（区）总工会编号。连云区总工会（01）、海州区总工会（02）、赣榆区总工会（03）、东海县总工会（04）、灌云县总工会（05）、灌南县总工会（06）、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07）来编写，市总工会及其他有关单位按照（00）编写。
第7-8位为救助代码，固定为困难职工（26），由民政部门确定。
第9-14位为授权的年月。
第15-18位为救助编号，每月按照申请的时间先后，从0001-9999 顺序编写。
例：核对授权书编号为：
051802            26       202510         0005
连云港市海州区总工会   困难职工    授权年月   本月第5个申请（授权）
3、在填写家庭成员签名、身份证号码和摁指模印时，以户口簿上家庭成员为准。



授权书填写、按指模印注意事项

1. 授权书应按内容填写完整、清晰、准确，不允许涂改，不能有漏项，不要填错位置。签名字体要工整，指模印颜色不宜太浅或太浓。
2. 授权书编号须根据《授权书编码规则》规范填写，建议由市、县总工会统一印制和填写。
3. 授权书第一项一般填困难职工本人的名字；困难职工本人写字有困难或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可以填家庭其他成员的名字。
4. 户主是指困难职工本人（并非特指户口本上的“户主”），填在签名表的第一行；第二行开始依次填写其他所有家庭成员信息，不要空行填写。
5.“与户主关系”栏填写具体称谓，如：父亲、女儿、丈夫、妻子等，不要填写“父女”、“夫妻”等。
6. 授权书上签名和按指模印的家庭成员数量和具体信息，必须与实际申报、建档情况一致，多一个少一个都不符合要求。
7. 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允许代签、代按指模或指模空缺。签名栏必须为当场手写签名，不要事先打印。不属于代签的，不要把名字签在指模印处。
8. 工作人员要当场检查授权书内容与困难职工家庭申报材料以及实际身份证姓名、号码等是否一致，须在“基层工会工作人员”一栏签名，同时填写授权书签订的日期；严禁工作人员代替困难职工或家庭成员签名和按指模印。

四种代签情况

	被代签人
	代签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法定监护人
（签名+手印）

	在外上学等短期内不在本地的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
	申报人或户主（困难职工本人）
（签名+手印）

	在外务工等短期内不在本地的
共同生活家庭成员
	需要在外务工人员的书面同意授权书并存档
申报人或户主（困难职工本人）
（签名+手印）

	不会写字家庭成员（非无民事行为能力）
（手印）
	申报人或户主（困难职工本人）
（签名）




代签示例：（张三无民事行为能力，由李四代签的情况）
	同意核对签名
	与户主关系
	身份证号码
	指模印
	

	张三
	xx
	张三身份证号
	李四名字（代）
+李四指模印
	工作人员在右侧空白处
注明代签原因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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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困难职工家庭入户调查表
调查时间：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填表人（调查人）：_______________
一、主要致困原因（□打√）
1. □家庭人均收入低于连云港市低保标准，已经纳入政府救助体系，扣除由于子女上学、患病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支出费用，生活水平仍低于低保标准的困难职工家庭。
2. □子女上学。
3. □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残疾造成家庭困难的。
4. □职工本人或家庭成员因患病导致生活困难的。
5. □本人或家庭成员遭遇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造成重大人身伤害，责任赔付不能及时到位或无责任赔付方。
6. □本人或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而产生数额过大的救治费用，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
7. □本人或家庭成员因发生自然灾害或重大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身伤害或住宅、家庭生活必需用品损毁严重，导致基本生活暂无着落或暂时出现严重困难。
二、家庭基本情况
	申请人姓名
	 
	民族
	 
	性别
	 
	年龄
	
	健康状况
	

	家庭人口数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婚姻状况
	
	医保状况
	
	家庭地址
	

	申请人月收入
	
	家庭其他非薪资年收入
	
	家庭年度总收入
	

	长期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关系
	健康状况
	月收入
	医保状况
	单位或学校

	
	 
	 
	 
	
	 
	
	
	 

	
	 
	 
	 
	
	 
	
	
	 

	
	 
	 
	 
	
	 
	
	
	 

	
	 
	 
	 
	
	 
	
	
	 

	
	 
	 
	 
	
	 
	
	
	 

	财产情况
	家庭住房
情况
	共有______套房，房屋性质为：□自建房 □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 □回迁房 □两限房 □承租单位公房 □政府廉租房 □租房  □其他

	
	
	房屋面积_________平方米。

	
	车辆情况
	共有____辆车，车辆品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车牌号__________________，购买时间____________

	
	银行存款__________元
	股票__________元
	保险收益________元

	
	理财产品__________元
	其他金融财产_____________元

	是否拥有商业店铺或雇佣他人从事经营活动？   □是   □否

	子女是否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或自费出国留学？ □是   □否

	是否非受雇佣经常使用机动车辆、船舶、工程机械以及大型农机具？ □是   □否

	家庭成员是否经常有高消费行为，家庭有大额存款？ □是   □否

	一年来是否接受过其他部门的救助？   □是   □否，   救助金额________元



申请人签字确认：_____________           是否实地抽查：                   抽查人签字：____________
注：此表需入户手写，不允许空格。是否实地抽查、抽查人签字由区、局（公司）工会填写。
附件8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联系卡（帮扶责任人存）
	职工编号
	
	职工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家庭主要
成员
	

	致困原因
	
	困难类别
	

	帮扶任务
完成时限
	        年   月底前实现解困脱困
	联系方式
	

	帮扶单位
	
	帮扶责任人
	






困难职工解困脱困联系卡（困难职工存）
	职工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帮扶单位
	

	帮扶责任人
	
	职务
	
	联系方式
	

	困难职工所属工会联络人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解困脱困措施选项
	1.就业创业发展；2.纳入社保制度覆盖；3.纳入大病保险和医疗互助保险保障；
4.社会救助兜底；5.其他（注明）：           

	解困脱困计划选项
	1.技能培训促就业计划；2.创业援助计划；3.阳光就业计划；4.职工医疗互助计划；
5.金秋助学计划；   6.一帮一结对计划；   7.送温暖精准化计划；
8.其他（注明）           

	备注
	




附件9


困难职工退档申请

本人         ，身份证号码                       ，是市总工会困难职工，现由于                                                     
原因，自愿申请退出困难职工。
                                  




申请人：
                                    年     月     日









附件10


困难职工退档告知书

            
由于以下退档原因（□打√）
1.□受助家庭子女已毕业；
2.□受助家庭病人疾病已治愈；
3.□受助家庭病人已去世；
4.□收入提高，超出困难职工认定标准；
5.□受助职工已达退休年龄或病退，实施社会化管理；
6.□不能提供____________________建档附件；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您已不符合困难职工认定和建档要求，将不再继续享受困难职工各项帮扶救助，特通知于您。  
 
职工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11

承 诺 书

本人不存在以下情形：
①子女在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或自费出国（境）留学的。 
②本人或家庭成员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③存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高消费行为。 
④拒绝配合调查、核查，致使无法核实收入的家庭。故意隐瞒家庭真实收入、家庭人口变动及财产变动情况，提供虚假申请材料、证明及核对授权书的家庭。在就业年龄段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的。故意采取其他规避法律、法规的行为造成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的人员。 
⑤人均金融资产超过当地同期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0倍的。
⑥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且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的，拥有、经常使用各种机动车辆的（残疾、患病职工用于功能性代步除外）不纳入深度困难职工档案。 
   如有发现瞒报、谎报、虚报市总工会有权自发现之日起撤销并追回对本人的进行的相关救助待遇。

承诺人（加按手印）：
承诺时间：

附件12

职工及家庭成员工资收入汇总表
	姓名
	
	
	
	

	序号
	时间
	金额（元）
	时间
	金额（元）
	时间
	金额（元）
	时间
	金额（元）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家庭年总收入（元）
	

	家庭年医药费自付总额（元）
	

	子女扣减的助学费用（元）
	

	其他刚性支出项目（元）
	

	家庭年总纯收入
	

	申报家庭人口数（人）
	

	家庭人均月平均收入（元）
	



附件13

职工及家庭成员2025年医药费发票汇总表

姓名：
	序号
	发票日期
	发票号
	个人账户支付（元）
	个人现金支付（元）
	小计

	
	
	
	
	
	

	
	
	
	
	
	

	
	
	
	
	
	

	
	
	
	
	
	

	
	
	
	
	
	

	
	
	
	
	
	

	
	
	
	
	
	

	
	
	
	
	
	

	
	
	
	
	
	

	
	
	
	
	
	

	
	
	
	
	
	

	
	
	
	
	
	

	
	
	
	
	
	

	
	
	
	
	
	

	
	
	
	
	
	

	合计
	
	
	



附件14

职工家庭收入和刚性支出核算指标

一、职工家庭收入核算指标 
职工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及实物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以及应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项目。国家规定的优待抚恤金、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金、奖学金、见义勇为等奖励性补助，各类社会救助款物，以及县级以上政府规定的不计入家庭收入项目等，不计入家庭收入。家庭月收入按照职工家庭提出工会帮扶救助申请前至少连续 12 个月收入的平均值计算。 
1、工资性收入。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扣除缴纳个人所得税及个人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障性支出后的全部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包括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 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等。
工资性收入参照劳动合同、银行流水、工资发放等认定；没有劳动合同的，通过调查就业和劳动报酬、各种福利收入认定，或根据社会保险、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推算；对无法准确获知或推算实际工资收入的灵活就业人员，原则上按务工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其工资收入，申请人申报收入高于务工地最低工资标准的，以申报收入为准。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因护理家庭中重特大疾病患者、重度残疾人或生活不能自理的精神（智力）残疾人，照顾 3 周岁以下婴幼儿、单亲学前儿童的，可按实际工资收入计算。
2、经营净收入。指从事生产经营及有偿服务活动所获得全部经营收入，扣除经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税费之后得到的收入。包括从事种植、养殖、采集及加工等农林牧渔业的生产收入，从事工业、建筑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文教卫生业、社会服务业、电子商务等经营及有偿服务活动的收入等。经营企业的，按照企业实际纯收入或实际缴纳税收基数综合认定；无法认定实际收入的，参考当地同行业、同规模企业平均收入和企业实际缴纳税收情况综合认定。其他情形按当地评估标准和方法推算。 
3、财产净收入。指出让动产和不动产，或将动产和不动产交由其他机构、单位或个人使用并扣除相关税费之后得到的收入，包括储蓄存款利息、有价证券红利、储蓄性保险投资以及其他股息和红利等收入，集体财产收入分红和其他动产收入，以及转租承包土地经营权、出租或者出让房产以及其他不动产收入等。出让、租赁等收入，参照双方签订的相关合法有效合同计算；个人不能提供相关合同或合同确定的收益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收益的，参照当地同类资产出让、租赁的平均价格推算。储蓄存款利息、有价证券红利、储蓄性保险投资以及其他股息和红利等按照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计算，集体财产收入分红按集体出具的分配记录计算。 
4、转移净收入。指转移性收入扣减转移性支出之后的收入。 
（1）转移性收入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团体） 。对居民的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居民之间的经常性收入转移，包括赡（抚、扶）养费、离休金、退职退养定期生活费、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商业保险金、丧葬补助金、遗属抚恤金、赔偿（补助、补偿）金、定期给付的各种生活补助（补偿）费，接受捐赠（继承）、博彩及其他偶然所得等；（2）转移性支出指居民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团体）、居民的经常性转移支出，包括缴纳的税款、各项社会保障支出、赡养支出以及其他经常转移支出等。转移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有实际发生数额凭证的，以凭证数额计算；有协议、裁判文书的，按照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数额计算。赡（抚、扶）养费收入原则上按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数额计算；无法律文书规定的，按赡（抚、扶）养义务人收入扣除户籍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后的一定比例推算；赡（抚、扶）养义务人属于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家庭成员的，视为无赡（抚、扶）养能力，可以不计算该赡（抚、扶）养义务人的赡（抚、扶）养费。 
5、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应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项目。 
二、职工家庭不计入收入的项目 
1、优待性收入。包括优抚对象按照规定享受的优待抚恤金、 补助金、立功荣誉金、护理费；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贴；义务兵家庭按照规定享受的优待金、奖励金；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计划生育家庭按政策享有的独生子女费，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及特别扶助金。 
2、奖励性收入。对国家、社会和人民作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和特殊津贴；劳动模范荣誉津贴、劳保津贴和劳模补助；见义勇为奖励金；奖学金。 
3、普惠性收入。政府发放的尊老金，中央和省确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等。 
4、救助性收入。政府、社会、学校给予在校学生的一次性帮困助学金；政府、社会给予的一次性医疗救助款物和补贴、大病保险理赔款；政府发放的价格临时补贴、节日补助、一次性生活补贴金。 
5、特定用途性收入。因公（工）负伤人员的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因公（工）死亡人员的丧葬费；残联发放的残疾人教育补贴、机动轮椅车燃油补贴等残疾人专项补贴经费；因拆迁获得的拆迁补偿款中，按照规定用于购置安居性质的自住房屋和必要的搬迁、装修、购置普通家具家电等实际支出的部分；残疾人参加辅助就业所得；按照规定由用人单位统一扣缴和个人自缴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困难群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6、就业成本。因就业创业或参与扶贫项目而产生的必要就业成本，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定比例计算，最高不超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7、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不应计入家庭收入的其他项目。 
三、职工家庭刚性支出核算指标 
刚性支出是指与困难职工家庭致困原因所相关的各类必要支出费用。 
1、因病费用。指家庭成员因病住院（含门诊慢性病）、日常治疗和康复等产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商业保险等报销，以及互助保障和其他部门救助后的个人承担部分计算。 
2、因残费用。指因残、因病用于康复治疗以及长期照料的费用。
3、因学费用。指子女上学产生的费用。按照个人承担的学费、住宿费、必要长途路费扣除政府或社会资助后的实际支出。上学阶段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含高职、大专）。学前、小学阶段按照每生1000元扣除，初中阶段按照每生1250元扣除，高中、中专阶段按照每生3460元扣除，大专、本科阶段按照每生6920元扣除。
4、住房费用。指困难职工租住当地人均住房面积以内房屋的费用。
5、多重支出费用。存在多重刚性支出的家庭，符合上述情况，可以累积计算。 
6、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可以纳入家庭刚性支出的其他情形。
四、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家庭总人口原则上以户籍为单位且常年共同生活的人口计算，或以虽不在同一户籍但具有赡养、扶养、抚养或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人口计算。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根据使用共同居所、共同享受家庭权利、共同承担家庭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包括：申请人、申请人配偶、申请人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未成年子女和在校接受全日制大学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以及与申请人共同生活且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关系的其他人员等。非同一户籍的但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需提供社区证明或者单位证明。不计入家庭人口情形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为准。 


